
南投縣仁愛鄉南豐國民小學交通安全教育委員會組織辦法 
一、依據： 

   (一)國民小學交通安全教育計畫綱要。 

   (二)本校交通安全教育實施計畫。 

二、設置目的： 
 
（一）.定期召開會議，研議討論年度配合學校交通安全工作計畫及學校年度重要

措施，解決推行事項衍生問題，並督責相關單位、人員落實交通安全工

作績效。 
（二）.透過學校交通安全教育委員會組織成員彼此協調、聯繫群策群力，結合 

學校及社會交通安全教育，妥善運用社會資源，建立共識，創造良好的

交通安全教育學習環境，以發揮整體交通安全教育之效果，達實施交通

安全教育預期目標。。 
  （三）為推展交通安全教育工作，特設置交通安全教育委員會組織（以下簡稱本組

織）. 
 

三、組織與職掌： 

      
設置 [交通安全教育委員會]  (以下簡稱本會)本會設主任委員一人 

     (由校長兼任)，副主任委員一人 ( 由教導主任兼任 )，執行祕書一人  
     ( 由訓導組長兼任 )，委員若干人由下列人員組織：校長、家長會會長、 

     派出所所長、地方熱心人士、總務主任、各組組長、級任老師及科任若干 

     人等組成。 

    (一)主任委員：綜理本校交通安全教育一切有關事宜。 

    (二)副主任委員：襄助主任委員處理有關事務並負責各科教學活動的配合​
及策劃。 

   (三)執行祕書(訓導組長 )： 

       １、協調有關處室配合執行有關交通安全各項教學活動。 

        ２、負責交通安全教育各種業務的推廣與協調。 

        ３、配合各科教學加強生活輔導。 

        ４、督導學生生活實踐，考查成效。 

    (四)委員( 總務主任 )：負責有關交通安全教學設備器材的提供及有關行​
政事務的配合。 

    (五)委員( 教學組長 )：負責各科教學活動的配合、教案審查、整理及編​
訂。 

    (六)其他委員( 家長會長、派出所所長、地方人士、教師代表等 )： 

        提供意見，協助學校推行交通安全教育並宣導擴大成效。 

四、任務： 

    (一)審查本校交通安全教育實施計畫。 

    (二)充實交通安全教育各項教學設備。 

    (三)督導交通安全教育各項教學活動之實施。 



    (四)協調各科教學活動配合事項。 

    (五)協助解決交通安全教育有疑難問題。 

    (六)執行本會各決議事項。 

    (七)有關交通安全教育事項之檢討改進。 

 
五、南豐國民小學交通安全教育委員會組織圖及職責如下： 
（一）. 學校交通安全教育委員會組織圖： 

 
 
 
 
 
 
 
 
 
 
 
 
 
 
 
 
 
 
 
 
 
 
 
 
 

 
 
六、會議時間： 

     每學期開始及結束，各開會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七、經費： 

     本項活動經費由學生活動費下支付 
八、本辦法經交通安全教育委員會通過後實施，修訂亦同。  
   
承辦員：                主任:                 校長: 
 



南投縣仁愛鄉南豐國民小學 [交通安全教育委員會]組織名冊 
 
 
 

職稱 姓名 備註 

主任委員 孫秋雄 校長 

副主任委員 劉淑慧 教導主任 

委員兼執行幹事 鄭吉宏 訓導組長 

委員 金若文 總務主任 

委員 阮新穎 六年級導師 

委員 陳凱玲 五年級導師 

委員 余健智 四年級導師 

委員 曾昱翔 三年級導師 

委員 曾子瑛 二年級導師(輔導組) 

委員 蔡瑩燕 一年級導師 

委員 王藝璇 科任老師 

委員 鄭筠茜 科任老師 

委員 高曾喜裕 科任老師 

委員 蔡婷 科任老師 

委員 潘韶庭 幼稚園主任 

委員 劉秀雯 幼稚園老師 

顧問 王孝良 家長會長 

顧問 孫翾媁 家長會副會長 

顧問 李憲忠 南豐派出所所長 

顧問 曾子郡 南豐村村長 

 
 


